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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法 律 意 见 书 

 

信达首意字[2017]第 004 号 

致：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

《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接受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

律顾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规则（试

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广东信

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除上下文另有解释或说明外，信达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的简称仍

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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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律师声明事项 

1、信达律师是依据《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

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并根据《编报规则第 12 号》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任何中国司法管辖区域之外的事实和

法律发表意见。 

2、信达律师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

见。信达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或《法律意见书》中引用有关会计报表、审

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的某些数据或结论时，并不意味着信达律

师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3、信达律师在进行相关的调查、收集、查阅、查询过程中，已经得到发

行人的如下保证：发行人已向信达律师提供了信达律师认为出具《律师工作报

告》、《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和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

书面说明或口头证言等文件；发行人在向信达律师提供文件时并无隐瞒、遗漏、

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所提供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其中，文件

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4、信达及信达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律师工作报

告》、《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律师工

作报告》、《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5、信达同意将《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

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http://124.65.167.30:3748/claw/ApiSearch.dll?ShowRecordText?Db=chl&Id=0&Gid=143072&ShowLink=false&PreSelectId=170613184&Page=0&PageSize=8&orderby=1&SubSelectID=169366256#m_font_13
javascript:SLC(89550,0)
javascript:SLC(89550,0)
javascript:SLC(89550,0)
http://124.65.167.30:3748/claw/ApiSearch.dll?ShowRecordText?Db=chl&Id=0&Gid=143072&ShowLink=false&PreSelectId=170613184&Page=0&PageSize=8&orderby=1&SubSelectID=169366256#m_font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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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达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自行引用或

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律师工作报告》或《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

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7、信达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

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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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已经依照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发

行上市的决议。 

（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核

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三）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方案，信达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上市方

案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四）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有关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授权范围、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发行人本次发行后上市的审核同意。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合法存续且持续经营三年以

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

情形，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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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管理办法》规定的下列

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1、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公司，截至报告期期末，已持续经

营三年以上，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审计报告》，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发行

人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 813.99 万元、1,906.57 万

元、8,776.23 万元。发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

千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26,149.32

万元，不少于二千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三）项的规定。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现有股本总额为 9,600 万元，

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少于三千万元，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

项的规定。 

5、根据信永中和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出具的 XYZH/2015WHA10059 号《验

资报告》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发起人或股东用

作出资的资产已由发起人或股东转移给发行人，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

权属纠纷，符合《公司法》第八十条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6、发行人报告期内一直主要从事光纤激光器及其关键器件与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7、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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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9、发行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已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

法履行职责；根据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经信达律师

核查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文件，发行人已建立健全股东投票计票制度，建立发

行人与股东之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切实保障投资者依法行使收益权、知

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求偿权等股东权利，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

项和《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10、根据《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

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的规定。 

11、根据瑞华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

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

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12、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法定任职资格，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或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一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13、根据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

年内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未经

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

在三年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三）

项、《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法律意见书 

3-3-1-8 
 

（二）本次发行后股票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除符合上述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外，在本

次发行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发行完毕后，还将符合《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1、根据发行人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200 万股股票。本次发行人公开发行新股的

数量需要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且本次发行人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需满

足上市条件。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完成本次发行，即符合《证券法》第

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为 9,600 万元，根

据发行人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的总量不超过 3,20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

的股本超过 3,000 万元，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以上，符合

《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也符合《上市规

则》第 5.1.1 条关于股份公司申请上市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的规定。 

3、根据《审计报告》，工商、税务、海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出具的

证明及发行人确认，并经信达律师通过书面审查、网络检索等方式核查，发行

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符合《证券法》第五

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各项实质性条件，但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发行人本次发行后上市的审核同意。 

四、 发行人的设立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设立的方式、程序、资格和条件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的设立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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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设立过程中，各发起人订立的《发起人协议》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有效，发行人设立行为不存在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过程中所涉及的审计、评估与验资均已履行了

必要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发行人创立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

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

立，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和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符合《管理办法》

关于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六、 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的发起人共 34 名，其中自然人发起人 31 名，法人发起人 3

名。发行人的发起人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依法

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具备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资格；发行人的发起人人

数、住所、出资比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有

关规定。 

（二）自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进行

了一次股份转让。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东共 46 名，其

中自然人股东 43 名，法人股东 3 名。发行人的现任股东均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法人，具备对股份公司

进行出资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的各发起人已投入发行人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其将该等资

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发行人是由锐科有限整体变更而设立，锐科有限的资产和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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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由发行人承继。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或权利的权属证书已由发起人转移

给发行人。 

（五）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三江集团，

实际控制人为航天科工，且最近两年未发生变更。 

（六）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三名法人股东均不属于《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本设置、股权结构合法、有效，产权界定及确认

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法律纠纷或法律风险。 

（二）发行人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均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截至 2013 年 1 月，发行人股东曾经存在的股权代持和预留激励股权的情形已全

部规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全体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均为各股东实际持有，发行人的股权清晰，不存在纠纷或争议，亦不存在股权

代持、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股东将其所持发行

人的股份设定质押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因股东股权担保而可能引致的法律风险

问题。 

八、 发行人的业务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发行人具备开展业务所必须的经营资质和许可。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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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等机构从事经营活动。 

（三）发行人历次经营范围的变更均依法履行了法定程序，最近两年的主

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四）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 

依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存在如下主要关联方： 

1、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江集团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航天科工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事业单位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外，发行

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事业单位情况如下： 

（1）航天科工控制的主要企事业单位（不含三江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事业单

位） 

序号 企事业单位名称 
单位

级别 
主营业务 

1 
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

术研究院 
2 信息技术开发 

2 
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

术研究院 
2 航天器制造 

3 
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

术研究院 
2 航天器制造 

4 
中国航天科工动力技

术研究院 
2 航天器制造 

5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2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 

6 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 2 航天器制造 

http://baike.baidu.com/view/98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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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 

7 
湖南航天有限责任公

司 
2 航天器制造 

8 河南航天工业总公司 2 航天器制造 

9 
航天科工深圳（集团）

有限公司 
2 办公自动化产品、通讯传输系统及电子设备 

10 
中国航天汽车有限责

任公司 
2 汽车（含小轿车）、发动机等 

11 
中国华腾工业有限公

司 
2 贸易经纪与代理 

12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 
2 电子及通讯设备 

13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 通信产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 

14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

司 
2 

专用汽车制造、波纹管类产品、压力容器类产品生

产等 

15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2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发行财务公司债券；同业拆借

等 

16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2 

投资及资产投资咨询；资本运营及资产管理；市场

调查及管理咨询服务；担保业务、财务顾问 

17 
航天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 
2 高、中端紧固件研发、制造和检测 

18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2 

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柴油发电机组制造；电磁安

防产品制造以及电磁安防工程技术服务；室内射频

仿真试验系统、有源靶标模拟系统和仿真雷达系统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9 
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2 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0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培训中心 
2 培训服务 

21 
航天工业机关服务中

心 
2 物业管理 

22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

限公司 
3 

销售医疗器械，零售汽车，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3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3 

智能控制技术及产品、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设备、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其他高新技术产品的研

制、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等。 

2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3 

电器、电机、电源、仪表、仪器、遥测遥控设备、

伺服控制系统等的研制、生产和销售 

25 
沈阳航天新乐有限责

任公司 
3 航天器制造 

26 
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3 

钢骨架、塑料复合管管材、管件、钢带增强聚乙烯

螺旋波纹管的制造，管道设备安装及工程施工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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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27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 航天器制造配套 

28 
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3 信息技术开发 

29 
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

有限公司 
3 贸易经纪与代理 

30 
航天科工智慧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3 

围绕智慧城市项目进行市场化运作。开拓智慧城市

业务市场；承接智慧城市相关的规划设计咨询服

务、项目建设、运营维护、产品研发等 

31 
广州航天海特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 
3 

计算机软件、电子技术、工业自动化设备、通讯设

备的开发、研究、技术咨询 

32 
北京航天科工世纪卫

星科技有限公司 
3 技术开发 

33 
西安航天华迅科技有

限公司 
3 

导航和通讯设备、集成电路及其模块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 

34 
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

有限公司 
3 

各种波纹补偿器及波纹管道配件与相关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 

35 
航天科工仿真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3 

经济领域系统仿真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计算机软

件开发及相关软件产品代理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进出口业务 

36 
北京航天英飞咨询有

限公司 
3 

海外技术引进、技术咨询；投资管理与咨询；管理

咨询等 

37 
华迪计算机集团有限

公司 
3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通信设备、卫星应用技

术、机械电器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销售开发后的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通信设备、机械电

器设备、电子元器件；承接计算机系统集成； 

38 
江西航天云网科技有

限公司 
3 

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39 
南京晨光艺术工程有

限公司 
3 

工艺美术品制造，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零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劳

务派遣；艺术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建筑幕墙工程设计、

钢结构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环境工程设

计 

40 
航天海鹰机电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3 

航天、机电、测控、试验、卫星应用及通讯、遥感

遥测传输、燃烧待技术研发、投资与管理；计算机

安装、安全防护；环境保护、系统工程、专用生产

线及专用设备总承包、设计、研制、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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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软科学项目的开发；烟草机械、汽车配件、地

毯、工艺美术品、服装、日用百货的销售 

41 
航天海鹰安全技术工

程有限公司 
3 

承接各类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各类消防

设施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安防

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计算机网络集成的设计和施

工；进出口贸易；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产品研发、代理、制造和销售。 

42 
航天海鹰光电信息技

术（天津）有限公司 
3 

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软件、能源、环保技术

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电子产品批发兼零售；

物业服务 

43 
航天海鹰（镇江）特

种材料有限公司 
3 结构复合材料、气凝胶材料及制品的研制、销售 

44 
海鹰航空通用装备有

限责任公司 
3 

许可经营范围：专业承包。一般经营范围：产品设

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45 
航天海鹰（哈尔滨）

钛业有限公司 
3 

钛合金产品、钛合金材料、海洋工程装备、石油化

工装备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46 
航天科工智能机器人

有限责任公司 
3 

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机械电子装备、自动化系统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

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电器

设备 

47 
河南航天特种车辆有

限公司 
3 地面设备事军用车辆的研制和生产 

48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3 

计算机信息技术产品开发、咨询服务及批零兼营；

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及机械设备、办公用品、通

信产品批零兼营；楼宇智能化工程施工及设备批零

兼营；销售经国家密码管理局审批并通过指定检测

机构产品质量检测的商用密码产品(含税控收款机)

及技术服务；人才、职业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为求职者介绍用人单位；为用人单位

和居民家庭推荐求职者；从事互联网人力资源信息

服务和组织各类招聘洽谈会；人才职业培训和测

评；求职指导与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

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

电子公告内容）；刻章。（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9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

限公司 
3 

餐饮；住宿；货物运输；搬家；预包装食品、冷冻

饮品批发、零售；卷烟零售；二类汽车维修（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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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以上范围限取得许可的分支机构经营）；三

类汽车维修（电气系统维修）；普通机械设备及配

件、电子产品、汽车配件生产（以上范围限分支机

构经营）；建筑工程施工、监理；物业管理；园林

绿化工程；物资仓储；保洁服务；机电设备租赁、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制冷设备及配件

维修、安装；房屋修缮；室内外装璜；家政服务；

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汽车配件、花卉、

苗木、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五金交电、工艺美

术品销售；代购车船票；会展服务；楼宇清洁；机

电设备安装；起重装卸；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停车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 1：二级单位为航天科工控制的企事业单位，三级单位为二级单位控制的企事业单

位。 

注 2：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航天科工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但航天科工将

其列为三级单位管理。 

（2）三江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 

序

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经营范围 

1 
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

电有限公司 
100 

特种装备设计、制造（限备案产品目录范围内）；

汽车和摩托车零部件、船舶及浮动装置、航空航

天器、通用设备、模具、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玻璃纤维及制品、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销售；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公路货物运输

（凭有效资质证经营）；通讯产品、机电产品、

环保设备、新材料及产品的设计、开发、制造、

安装及销售；包装机械及专用配件维修；摩托艇、

游艇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维修；货物进出口（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2 

湖北三江航天江北机

械工程有限公司（国营

八六〇三厂） 

100 

特种装备（限备案产品目录范围内）、金属材料、

复合材料制品、压力容器、机电成套设备、汽车

零部件制造与销售（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按规定经营）。 

3 
湖北三江航天红峰控

制有限公司 
100 

特种装备的设计、制造；税控收款机、GPS 卫星

定位系统产品、控制设备产品、汽车零部件及电

控系统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机械、

电子产品来样（料）加工；自有房屋租赁；计算

机、打印机、计算机网络软硬件销售及其售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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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软件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服务以及电路设

计和测试服务；阀门及附件、激光相关产品的技

术开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湖北三江航天险峰电

子信息有限公司 
100 

凭生产许可证制造特种装备；成套机电测控设备

及装置、微波通信产品、电动车控制器、汽车零

部件设计、制造；船用设备、激光加工设备、LNG

加气机设计、生产、销售；机电产品环境试验；

智能控制系统产品销售与集成(不含安防产品)；

主营产品销售与售后服务；电子与机电产品（不

含汽车）维修、生产；设备仪器代理；普通货运；

房屋租赁、设备租赁（上述经营范围中有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

营）。 

5 
湖北三江航天红林探

控有限公司 
100 

特种装备、通用和专用设备、特种机器人、高空

作业平台、模具、船舶用机械设备、汽车部件制

造、销售；自有房屋、设备租赁；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的货物及技术）。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6 
湖北三江航天万峰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农业机械及农产品加工成套装备、单机及配件的

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自动化控制产品、光

机电产品、大型异型舱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各类门窗的生产、销售及安装；有色金属铸件、

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及销售；提供本公司产品的技

术咨询和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有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7 
湖北三江航天万山特

种车辆有限公司 
100 

ws 系列汽车整车及底盘、特种车辆、汽车零部件、

铸锻件及工具、模具制造与销售；机械、动力设

备修理及安装；车辆维修技术研究、开发及咨询

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场地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货物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

出口的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湖北航天长征装备有

限公司 
100 

家具及沙发设计、制造、销售；金属制品（不含

钢材）、木制品、塑料制品及新材料制品设计、

制造、销售；汽车座椅、摩托艇座椅、汽车内饰

件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凭资质从事建筑工

程设计、施工；装饰材料（不含钢材木材）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9 
武汉三江航天远方科

技有限公司 
100 

清洁能源技术及成套装备研制；石油、天然气装

备工程设计及工程建设总包；石油天然气装备及

零部件研发、试验、制造、销售及服务；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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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技术及产品、集成电路及软件的设计、开发、

生产、销售及服务；经营国家允许范围内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办公设备、仪器仪表、移动

通讯及终端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地面卫星接

收设备）的批零销售及技术咨询；石油天然气设

备仪器、成套装备租赁；LNG 燃料车辆及船舶的

设计、销售和改造；石油、天然气装备、仪器仪

表及零部件研发、试验、制造、销售及服务；石

油钻采、测井、试井设备、仪器仪表或零部件的

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依法须经审

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0 
孝感三江航天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100 

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

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商品(不

含危险品)、东风标致品牌汽车销售；东风标致品

牌汽车新旧车辆置换；汽车维修（限分支机构经

营）；为客户提供汽车保险手续代办服务；汽车

客运出租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水电安装维修服务；工

业废旧金属物资回收；房屋租赁；凭保险兼业代

理业务许可证代理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北京航天晨信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100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基础

软件服务；数据处理；生产计算机软硬件；销售

电子产品、机械电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2 

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

光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100 

激光产业技术开发、技术转移转化、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科技企业孵化服务；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

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 
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

限公司 
97 

运载火箭设计、研发、制造、销售；航天器研发、

制造；承揽国际和国内商业发射服务；火箭、航

天器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4 
成都航天科工微电子

系统研究院有限公司 
92.5 

微电子系统技术研究及销售；微电子系统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微电子系统芯片、系统集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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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评估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移以及

成果转化；微电子系统产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孵化

和投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

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 
航天重型工程装备有

限公司 
75.0587  

矿山工程装备、矿用及其他特种车辆、大型专用

工程装备、防爆电气产品及其备配件的研发、生

产、租赁、销售、技术咨询服务及售后服务；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

货物及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 
三江瓦力特特种车辆

有限公司 
70 

生产、销售 M3KT、WS 系列特种车辆底盘及特

种专用车和售后维修等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有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审批的经营项目，经审批

后方可经营）。 

17 
武汉三江航天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 
61.88 

信息安全、智能制造、网络应用平台软、硬件产

品的研制、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安全防范

工程设计施工维修；计算机网络设备、仪器仪表

设备及教育设备销售及服务；因特网接入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依法须经许可的项目，

应当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18 
湖北航天杜勒制药有

限公司 
57.61 

大容量注射剂生产销售；保健食品零售。（按许

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

许可或批准文件的，不得经营） 

19 
湖北三江航天物业有

限公司 
35.49 

物业管理及服务；住宿、餐饮、健身、复印、杂

件印刷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机电产品（不

含汽车）、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商品（不

含危险品）、建筑材料、百货、针、纺织品、家

具批发兼零售；凭资质等级证从事园林绿化服

务；凭资质证书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施工；

水电安装维修；房屋租赁；停车管理服务(限分支

机构经营）；物资仓储、装卸、搬运服务；旅游

资源开发；工艺美术品、盆景、根雕、奇石销售；

航天模型展览；旅游商品销售（限分支机构经

营）；烟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游泳馆经营（限

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0 
武汉三江进出口有限

公司 
35.1125 

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电器机械及器材、

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设备、金属材料、五金交电、

建筑材料、木材、橡胶制品、针纺织品、汽车及

摩托车配件、百货、日用杂品批零兼营；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

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矿石销售，化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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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水产品和工艺品、煤炭批零兼营；危化

品经营：易燃液体、氧化剂、有毒品、腐蚀品，

易制毒三类：丙酮、高锰酸钾、盐酸、硫酸（票

面）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许可项目经营期限

与许可证核定期限一致）。（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须取得有效审批文件或许可证后在有效期内方

可经营） 

（3）三江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湖北三江船艇科

技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

限公司持股 100％ 

摩托艇、游艇、各种专业船艇及其设

备、配件、船艇发动机缸体设计、制

造、销售及技术咨询、维修服务；船

舶发动机生产装配；船艇产品展示；

防汛堵水器材设备、工具及耗材、排

水泵、汽柴油发电机组、防汛救生设

备、通讯设备及配件生产、销售；汽

车销售；机电装备（不含汽车）及其

配件的组装及销售；货物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 

湖北三江航天机

电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万峰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 

饲料机械设备、粮油机械设备、肥料

机械设备、农业机械设备、农产品加

工设备、农产品检测试验设备的设

计、制造、安装、销售及其售后服务；

电器设计、自动化控制工程设计、安

装、销售及其售后服务；机械加工；

金属结构设计、安装；汽车零配件的

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

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

术）。（上述经营范围中有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

方可经营）。 

3 

湖北万山宏业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湖北三江航天万山特种车

辆有限公司持股 100% 

汽车零部件设计、制造、销售；机械、

电子设备设计、制造、销售；动力设

备制造及安装；环保设备制造及环保

工程；工具、刀具、模具设计、制造、

销售；特种车辆设计、制造、销售；

货物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

制进出口的货物）。（上述经营范围中

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

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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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湖北航天双菱物

流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红林探控有

限公司持股 83%，湖北三

江航天红林探控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持股 15%，武

汉三江进出口有限公司持

股 2% 

脚轮、手推车、物流设备及其配件、

机场专用设施、车站专用设施、仓储

设备、医疗专用物流设施研究、开发、

制造、销售；橡胶制品、塑料制品、

五金制品、家具及其配件制造与销

售；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

制的货物）。（上述经营范围中有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经

审批后方可经营） 

5 

湖北航天三江红

林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红林探控有

限公司持股 67.54%，湖北

三江航天红林探控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持股

24.66%，其他 27 名自然人

持股 7.8% 

模具制造、销售及配套机械加工；五

金制品、橡胶制品、机电成套设备销

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

或限制的货物）；机器人制造与销售；

高空作业平台车制造与销售；液压产

品的设计与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中

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

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6 
武汉光谷量子技

术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

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

股 90%，王肇中持股 10% 

量子光电芯片（包括单光子源、激光

器、探测器）产品研发、生产、批发

兼零售、维修及技术咨询；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

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

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湖北楚航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险峰电子信

息有限公司持股 82.95%，

其他 30 名自然人持股

17.05% 

安全防范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

智能化工程、电子工程、装饰装修工

程的设计与施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软件开发；成套机电测控设

备及装置设计与制造；微波类器件、

微波通信设备、液位测控系统及其设

备、天馈线及其配套件研发、生产、

销售；汽车零部件设计与生产；安全

防护产品研制；机电产品（不含汽车）

销售；机电测控设备技术开发及相关

技术服务；工程咨询服务；委托加工；

货物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

制进出口的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 
武汉锐晶激光芯

片技术有限公司 
-- 

固体激光器芯片研究、开发、生产、

销售、维修服务、技术咨询；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

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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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孝感三江红峰机

电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湖北三江红峰控制有限公

司持股 47.732%，其他 22

名自然人持股 52.268% 

机电设备开发、制造、销售及机电工

程技术服务、机械设备及配件来料来

样加工生产及技术服务；机电产品、

五金、化工商品（不含危险品）销售；

按资质证书从事货物进出口及货物

进出口代理（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

出口的货物）。（上述经营范围中有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

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10 

孝感三江航天江

峰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万峰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持股 30%，其

他 24 名自然人持股 70% 

门窗加工、安装及销售；建筑材料、

玻璃制品生、机电产品（不含汽车）

生产及销售；百货、粮油制品、服装

鞋帽、日用化学商品（不含危险品）、

工具、刃具、钢材批发兼零售；其它

食品、烟、乳制品、非酒精饮料、酒

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家用电器

安装、维修及销售；水电安装、维修；

饮食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本系

统生产所需机械设备的维修服务；代

理邮政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代

理电信业务（限分支机构经营）；凭

资质证书从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

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承包。（上

述经营范围中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需审批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

营） 

11 
北京航天方石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总

体设计部（事业法人）持

股 100%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培训、服务；

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电子设备、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设、机械电器设备、

通讯设备、文化用品、办公设备、仪

器仪表、电子产品、非金属材料、医

疗器械（Ⅱ类）；承办展览展示；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专业承包；非金属材料、电子产品、

机电设备的生产；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安装服务（文化业其他许可有效期至

2018 年 11 月 17 日）；有线电视站、

共用天线设计、安装（有线电视工程

设计、安装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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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4）三江集团管理的与发行人存在关联交易的事业单位 

序号 事业单位名称 宗旨和业务范围 

1 
湖北航天计量测试技

术研究所 

为量值准确和航天工业环境保护提供测试检定保障和监测

服务。 

电子元器件检测、计量标准器具检定测试与校准、工作计量

器具检定测试与校准、计量科学研究 、委托计量分析检测 、

计量技术咨询 、计量技术服务、测量仪器研制、社会公正

计量服务、计量人员技术培训、工业污染源监测、放射性污

染源监测、固体废物监测、尘毒监测、噪声监测与水质监测、

受委托环境监测、环境监测评价、环境监测研究。 

2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

总体设计所 

开展飞行器设计研究，促进航天科技发展。 

结构和控制技术研究、  动力技术研究、电子光学技术研究、

机电产品研制、计算机技术开发、相关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 

3 

湖北航天工业学校 

（即“中国航天三江集

团职工培训中心”） 

培养中专学历工业人才，促进航天工业发展。 

计算机、机械、电子、模具、汽车学科中专学历教育，相关

技能鉴定、继续教育和职工培训。 

（5）三江集团曾经控制的关联方 

经核查，三江集团曾经控制的与发行人存在关联交易的其他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湖北三江泉饮料

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红峰控制有

限公司 29.44%，其他

5 名自然人持股

70.56% 

 

纯净水、矿化水、海洋深层水研发、生产、销售

（限分支机构经营）；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五

金、交电、水暖器材、建筑材料（不含钢材及木

材）、劳保用品、吊装锁具、配电柜及电子元器

件销售；电线电缆、刀具、文化体育用品、塑料

制品、烟（限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限分支机

构经营）销售；机电设备（不含汽车）维修、安

装、销售；机械通用零部件加工、销售；畜禽养

殖销售（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维修；土石方工

程施工；饮食服务、健身、住宿服务（限分支机

构经营）；房屋租赁；中药材原植物种植（不含

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种植）（分支机构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3、其他持有发行人 5% 以上股份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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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其他持有发行人 5% 以上股份的关联方

分别为闫大鹏、卢昆忠、李成、王克寒、新恒通，该等股东除新恒通外均未控

制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闫大鹏，持有发行人 14.14%股份。 

（2）卢昆忠，持有发行人 5.74%股份。 

（3）李成，持有发行人 5.74%股份。 

（4）王克寒，持有发行人 5.24%股份。 

（5）新恒通，持有发行人 13.78%股份。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新恒通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投资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吴江市恒通电缆有

限公司 
100 

电线电缆（通信电缆、光缆）、铜杆、铜丝、铜

粒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吴江飞乐恒通光纤

光缆有限公司 
99 

光纤光缆生产销售；铜粒、铜米、铜杆、铜丝

生产销售（不含冶炼）；塑料粒子生产销售；塑

料制品销售；铝杆铝丝销售；网络工程设计、

安装；废旧物资（废旧金属）回收（危险废物

除外）；通信设备、电子产品代购、代销。（上

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

可经营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苏州恒通景观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84.64 

绿化苗木栽培销售；绿化景观工程设计施工，

大树的移植工程，环境艺术设计制作（以上凭

有效资质经营）；绿化养护、园艺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4 
吴江市恒益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 
51 

生产销售：电线电缆、光电线缆材料、附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4、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伍晓峰（董事长）、闫大鹏（副董事长）、陈立洲、

杨宏源、陆俊明、李成、王中、谢获宝、徐前权 
发行人的现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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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泽刚（监事会主席）、闵大勇、刘晓旭、李杰、魏

晓冬 
发行人的现任监事 

杨宏源（总经理）、李成（副总经理）、卢昆忠（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汪伟（副总经理）、袁锋（财

务负责人）、闫大鹏（总工程师） 

发行人的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闫长鹍、赵成雄、刘笑澜、王世波 发行人报告期内离职的董事、监事 

注：闫长鹍在报告期内曾任锐科有限董事，自 2015 年 8 月起不再任董事；赵成雄在报

告期内曾任锐科有限监事，自 2015 年 5 月起不再任监事；刘笑澜在报告期内曾任锐科有限

监事，自 2015 年 5 月起不再任监事；王世波在报告期内曾任锐科有限监事，自 2015 年 8

月起不再任监事。 

5、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

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

妹，子女配偶的父母等。其中，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存在关联交易或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人员及其他主要关联自然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 

1 刘笑澜 闫大鹏的配偶 0.21 

2 闫长鹍 闫大鹏的弟弟 3.67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主要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序号 关联法人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三江集团 
伍晓峰担任其副总

经理 

轻型汽车系列、烟草机械、包装机械、饲料

机械、机电成套设备、重型底盘、机电产品、

通讯传输设备制造；轻汽、机械（含烟草、

包装、饲料）、机电成套设备、通讯传输设

备的技术开发和服务；工程承包。组织本集

团公司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供应、销售；五

金、交电、百货、电器机械及配件、建筑、

装饰材料批发兼零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2 

武汉光谷航天三

江激光产业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伍晓峰担任其董事

长 

激光产业技术开发、技术转移转化、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科技企业孵化服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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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3 
湖北三江航天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立洲担任其董事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防水工

程、钢结构工程、土石方工程、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的施工、自有物资设备租赁、商铺、

办公楼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新恒通 
陆俊明担任其副董

事长、副总经理 

通信电缆、光纤光缆、光电缆材料及附件、

光器件、通信设备的生产、销售；实业投资；

废旧金属的收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武汉中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000785） 

谢获宝担任其独立

董事 

百货、日用杂品销售；超级市场零售；物流

配送、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物品）；摄

影、复印、干洗、健身服务；字画装裱；房

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汽车

货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或技术）；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许可的，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注册登记后方可经营。（以上经营

范围中需专项审批的，仅供持有许可证的分

支机构使用） 

6 

人福医药集团股

份公司（股票代

码：600079） 

谢获宝担任其独立

董事 

药品研发；生物技术研发；化工产品（化学

危险品除外）的研发、销售；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

口的货物或技术）；对医药产业、医疗机构

的投资；对医药产业、医疗机构的管理；房

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资质叁级）；组织

“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深圳市雄韬电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

002733） 

谢获宝担任其独立

董事 

研制、开发、销售、改进电源开关及检测设

备及零配件，各种电源零配件，新型充电电

池，锌离子电池，动力电池系统、电池管理

系统，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海洋能、风光互补供电系统及其系列

产品（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

制项目）；新能源节能技术开发、节能技术

服务、节能技术咨询、方案设计；合同能源

管理；风电场、新能源用户侧并网及并网电

站的投资、设计、技术咨询与企业管理；施

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经营进出口业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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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产、销售、维修、租赁阀控式密封铅

酸蓄电池及相关系统和零部件、锂离子电池

及系统和零部件、燃料电池及系统和零部

件、UPS（不间断电源）及零部件、储能电

池及系统和零部件、风力发电机组及电动

车、充电桩、盒及配套系统（不含易燃易爆

有毒危险品及其他限制项目）；充电站投资

建设、经营及维护；普通货运。 

8 

深圳市中幼国际

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王中担任其副董事

长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

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

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

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

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北京深中幼国际

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王中担任其董事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软

件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 华工科技 
闵大勇担任其董

事、总经理 

激光器、激光加工设备及成套设备、激光医

疗设备、激光全息综合防伪标识、激光全息

综合防伪烫印箔、激光全息综合防伪包装材

料、激光全息图片制品、全息标牌、全息模

压、电成型技术、电子元器件、光器件与光

通信模块、光学元器件、计算机软件与信息

系统集成等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销售、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物医药制品的开发、

研制、技术咨询；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

口业务；家用电器的销售及维修；经营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 

11 华工激光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长 

激光加工技术及设备的开发、研究、技术服

务；激光仪器（医疗器械除外）、电子元器

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

配件零售兼批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

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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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

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12 

华工法利莱切焊

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激光及相关产品、自动化设备、激光切割机、

激光焊接机、等离子切割机自动化设备及备

品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 
深圳华工激光设

备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激光技术及设备的研发、购销及相关技术服

务；激光设备的配套设施的购销；电子元器

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的购销（不含再生

资源回收经营）。 

14 

HG-FARLEY 

LASERLAB 

CO.PTY LTD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长 
生产、销售激光切割装备、等离子切割装备 

15 

武汉法利莱切焊

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激光及相关产品、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相关服务；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

等离子切割机自动化设备及备品配件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6 

河北华工森茂特

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激光技术研究、开发、咨询及转让；钢管激

光切割；销售钢管、电子产品配件、阀门、

管道配件、石油钻采设备、金属加工机械设

备、石油专用工具；制造、销售激光设备；

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 
武汉华日精密激

光股份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长 

全系列全固态半导体泵浦激光器（不含医疗

器械）；从小功率到大功率，从红外到紫外

脉冲激光器及激光精密加工设备的研究、开

发、生产、销售、维修服务、技术咨询（不

含医疗器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需经审

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

营） 

18 
武汉华工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长 

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光电子产品及设备、

机械制造设备、成套设备技术开发、研制、

销售；包装材料销售；钢管的批发兼零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海洋工程、钻井工程、基建工程的

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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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武汉华工图像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长 

激光全息综合防伪标识、激光全息综合防伪

烫印箔、激光全息综合防伪包装材料、全息

图像制品、电子射频标签、及其它防伪产品

的研制、开发、销售、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件系统的开发与销售;微波射频识

别技术开发及微波射频识别系统产品生产、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

术）；镭射纸、全息转移纸、复合纸、铝箔

纸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 
武汉华工赛百数

据系统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长  

物联网标签及设备、智慧城市、电子政务、

农村信息化软件系统、电子产品及汽车零配

件的的研发、销售及售后服务；教育信息化

设备的研发、销售；信息系统规划咨询服务；

信息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物联网信息系统

设计及工程实施；数字化校园信息系统设计

及工程实施；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服

务器及其外部设备的销售；计算机及其外部

设备的制造、销售、租赁；智能楼宇工程的

设计、施工及相关设备的销售；信息系统运

营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 
武汉华工新高理

电子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电子元器件、电子电器及新材料开发、制造

和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上述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需经审

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

营） 

22 
孝感华工高理电

子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电子元器件、电子电器及新材料开发、制造

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

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3 
武汉华工科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高新技术产业及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投资

企业的建设、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

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产业咨

询服务；设备销售与租赁。（上述经营范围

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

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24 
武汉华工正源光

子技术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光器件和光模块以及与相关的新技术、新产

品的开发、研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生

产、销售及设备租赁。 

25 武汉东湖华科投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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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有限公司 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

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

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

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6 
武汉华工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

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机构。（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

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

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7 
武汉华工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闵大勇担任其董事 

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保健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租赁及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院项目投资和

医院管理；医疗设备维修；医疗信息化系统

的开发和综合服务；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

外）；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工程、空气净

化工程及室内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医疗、

制药设备安装及建筑智能化施工；物业管

理；写字楼租赁；会议服务；酒店管理。（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8 
长飞光纤光缆股

份有限公司 

闫长鹍担任其副总

经理 

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预制棒、光纤、光

缆、通信线缆、特种线缆及器件、附件、组

件和材料, 专用设备以及通信产品的制造，

提供上述产品的工程及技术服务。（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7、发行人的子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睿芯光纤 85%的股权。 

（二）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

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重大关联交易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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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情况如下： 

年度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

成本的比例 

2016 年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计量测

试技术研究所 
电源板、控制板 20.42  0.06% 

华工激光 激光器设备 18.80  0.06% 

湖北三江航天万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电缆 8.55  0.03% 

湖北三江航天物业有限公司 印刷品 1.11  <0.01%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光纤材料 0.94  <0.01% 

合  计 49.82  0.15%  

2015 年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计量测

试技术研究所 
电源板、控制板 299.29  1.25% 

湖北三江航天万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电缆 3.15  0.01% 

湖北三江航天物业有限公司 印刷品 1.09  <0.01%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光纤材料 0.94  <0.01% 

华工激光 光学壳体 0.77  <0.01% 

合  计 305.24 1.28%  

2014 年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计量测

试技术研究所 
电源板、控制板 48.49  0.26% 

华工激光 光学壳体 4.86  0.03%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光纤材料 0.46  <0.01% 

合  计 53.81  0.28%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的金额较低，占当期营业成

本比重较低，且采购的原材料不属于光纤激光器产品核心零部件，对发行人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小；采购原材料系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定价，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 

（2）委托关联方加工产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曾委托湖北三江航天红峰控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江红峰”）加工激光器，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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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委托加工费

（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

本的比重 

委托加工费

（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

本的比重 

委托加工

费（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

本的比例 

0.00 0.00% 103.80 0.43% 333.13 1.76% 

报告期初，受生产规模和场地限制，发行人的产能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增长

的客户需要，计划以委托加工合作方式增强产能；三江红峰为专业的电子产品

和控制系统研发制造企业，其员工经过培训后具备光纤激光器硬件生产条件和

相应的加工生产能力，能够按照发行人的要求完成加工任务，保障发行人产品

及时供应市场，且三江红峰同属三江集团控制，具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

密资质，可以有效防范发行人光纤激光器核心技术外泄。经双方协商，发行人

委托三江红峰代为加工 10W 和 20W 型号的脉冲光纤激光器。 

自 2015年 7月起，发行人位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科技城龙山南街一号

的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及关键器件研发基地建成投产，产能得到较大幅度提高，

故逐步减少委托加工，2016年度发行人未与三江红峰发生委托加工业务。发行

人与三江红峰的委托加工业务系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定价，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 

（3）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光纤激光器、配件及维修的情况如下： 

年度 关联方 销售收入（万元） 
占当期营业

收入的比例 

2016 年 

华工激光 1,110.75 2.18% 

河北华工森茂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187.18 0.37% 

三江红峰 140.83 0.28% 

湖北三江航天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79.49 0.16% 

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 
66.24 0.13% 

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6.66 0.05% 

孝感三江红峰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2.90 0.03% 

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孝感装备制

造分公司 
9.4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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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集团 4.27 0.01%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1.71 <0.01% 

合  计 1,639.42 3.22% 

2015 年 

华工激光 1,772.90 5.73% 

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95.73 0.63% 

三江红峰 87.92 0.28%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55.98 0.18% 

孝感三江红峰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7.69 0.09% 

湖北三江航天险峰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0.18 <0.01% 

合  计 2,140.40 6.92% 

2014 年 

华工激光 1,856.58 8.01% 

武汉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703.85 3.04% 

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孝感装备制

造分公司 
84.32 0.36% 

三江红峰 34.83 0.15% 

湖北三江航天红林探控有限公司 15.89 0.07% 

湖北三江航天险峰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1.84 0.01% 

合  计 2,697.30 11.64%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关联销售主要为向华工激光、武汉法利莱切焊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销售光纤激光器；销售商品系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定价，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 

（4）为关联方提供技术开发服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向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提供技术开发服

务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研发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第二代 10KW 连续光纤激光器 -- -- 296.54 

第三代 10KW 连续光纤激光器 -- 2,475.29 1,275.37 

光谱合成用光纤激光器研制项目 -- 318.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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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2,793.65 1,571.91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研究所主要从事航天型号系统、空间装备和

激光装备等相关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开发工作，承担国家相关高科技产品的系列

化预研、研究与试制工作。发行人作为国内领先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研发、生

产和服务供应商，具备较强的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技术研发实力，能高质量

地完成科研单位的研制任务。 

发行人向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提供研发劳务和产品的价格系成

本加成原则下双方协商确定，部分合同在在完成合同约定的技术开发或产品的

研制及测试工作后，由三江集团审计部对技术开发或产品研制测试成本进行审

定。针对第二代和第三代 10KW 连续光纤激光器研制项目，发行人严格依照财

政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布的《国防科研项目计价管理办法》（[1995]

计字第 1765 号），依照计价成本（不包括拨付分承包单位的科研费）扣除外购

成品附件费、外购样品样机费、专用设备仪器购置费后的 5%计算科研项目收益。

上述技术开发服务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经核查，除上述已履行完毕并确认收入的技术开发服务外，自报告期初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激光院”）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技术开发合同如下： 

序号 签订日期 委托方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开发进度 

1 2015.09 

激光院 

高亮度大功率半导

体泵浦激光器开发 
200.00 尚未验收 

2 2015.12 
高亮度半导体泵浦

源技术攻关研究 
50.00 尚未验收 

3 2016.01 
高功率大模场光纤

光栅 
21.00 研制中 

4 2016.08 
30KW 光纤激光器

开发 
1,946.83 研制中 

5 2017.03 
窄线宽放大级系列

激光器 
2,000.00 研制中 

发行人向激光院提供技术开发服务采用协商定价方式，截至报告期末，发

行人尚未确认来自激光院的技术开发收入。 

（5）关联方租赁 



                                                 法律意见书 

3-3-1-34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睿芯光纤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发行人将武汉

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科技城龙山南街一号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及关键器件研

发基地（一期）生产厂房一层东北角租赁给睿芯光纤使用，租赁期限为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租金为每月 11,000 元；发行人与武汉华日

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华工科技园·创新基地研发楼租赁合同》，约定

发行人将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汤逊湖北路 33 号华工科技园创新基地 10 栋

租赁给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租金为每月 39,300 元。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的收入金额较低，占当期营业

收入比重较低，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2017 年 3 月，发行人收

购睿芯光纤 85%股权，睿芯光纤成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发行人未来将继续

按照市场价格向睿芯光纤出租生产厂房。 

（6）关联方存贷款 

①关联方存款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在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情形，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存款余额 14.38 898.21 1,890.76 

利息收入 5.93 7.37 6.06 

②关联方贷款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的情形，报告期

内各年度贷款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短期贷款余额 -- 1,000.00 -- 

长期贷款余额 -- 2,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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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 4,000.00 -- 

利息支出 332.42 261.83 3.50 

报告期内，发行人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贷款金额

（万元） 
借款利率 合同起始日 合同到期日 同期基准利率 

1 4,000 6.00% 2014.12.22 2016.12.22 1-3 年期贷款基准利（6.00%） 

2 1,000 5.10% 2015.05.28 2016.05.28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10%） 

3 2,000 4.75% 2015.11.17 2017.05.17 1-3 年期贷款基准利（4.75%） 

4 1,700 4.75% 2016.01.25 2018.01.25 1-3 年期贷款基准利（4.75%） 

5 2,000 4.75% 2016.06.14 2018.06.14 1-3 年期贷款基准利（4.75%） 

针对上述第 1 项借款合同，发行人将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及关键器件研发基

地（一期）在建工程抵押给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6 年 11 月 15 日，该抵押登记因债务清偿而解除。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贷款

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存贷款业务，均

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作为参考，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工程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科技城龙山南街一号建设了大

功率光纤激光器及关键器件研发基地（一期），该工程建设采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及关键

器件研发基地建设工程 
134.26  3,078.82  2,233.44  

武汉三江航天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 
网络改造及固定资产采购 36.12  -  -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三江监理部 
工程监理费 15.00  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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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航天长征装备有

限公司 
办公家具采购 5.67  226.89  -  

湖北三江泉饮料有限

公司 
房屋装饰采购 -  34.16  -  

三江红峰 工程项目管理劳务 -  3.60  -  

合  计 191.05 3,352.91  2,233.44  

2013 年 8 月，经履行必要的招投标程序，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成为“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及关键器件研发基地（一期）”工程的总承包商，

发行人与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总价为 5,090.27 万元。2016 年 12 月 13 日，航天科工审计部出具了审意字

〔2016〕5 号《关于公司光纤激光器研发和生产能力一期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

算的审计意见》，确定该项目审定后的财务决算符合验收要求。上述工程采购的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2）二手设备购置 

报告期内，发行人曾向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采购二手设备，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内容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固化光源、光功率计模块等 -- 16.04 84.13 

（3）研发项目补贴 

2014 年 12 月和 2016 年 12 月，发行人分别收到三江集团拨付的新产品研

发项目补贴款 90 万元和 50 万元，均计入资本公积。 

（4）其他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其他偶发性关联交易如下： 

年度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2016 年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评审费 5.85 

2015 年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系统服务费 0.02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职工培训中心 员工培训费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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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其他偶发性关联交易为发行人向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安

全生产评审费及向中国航天三江集团职工培训中心支付的员工培训费等。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应收票据：    

华工激光 121.87 263.00 10.00 

三江集团 50.00 -- -- 

合  计 171.87 263.00 10.00 

应收账款：    

华工激光 143.11 808.85 766.61 

武汉法利莱切割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3.38 140.70 317.39 

孝感三江红峰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1.10 15.40 -- 

三江红峰 159.80 -- -- 

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15.72 3.93 -- 

南京晨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 14.00 28.00 

河北华工森茂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19.00 -- --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 -- 1,769.92 1,567.79 

湖北三江航天红林探控有限公司 -- 18.59 18.59 

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孝感装

备制造分公司 
-- -- 98.65 

合  计 622.11 2,771.39 2,797.03 

预付账款：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所 
-- -- 0.01 

合  计 -- -- 0.01 

其他应收款：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9.48 -- -- 

卢昆忠 -- --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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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波 -- -- 1.96 

汪伟 -- -- 1.30 

闫大鹏 -- -- 0.15 

合  计 59.48 -- 9.51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系由经常性关联交易产生，其

他应收款系发行人为部分作为股东的员工提供的借款以及为湖北三江航天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代付的建设施工水电费，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卢昆忠、王世

波、汪伟、闫大鹏其他应收款已全部归还。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

公司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长期占用的情况。 

（2）应付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应付账款：    

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9.29 1,264.63 -- 

湖北航天长征装备有限公司 1.00 19.71 --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江监理部 24.45 9.45 -- 

武汉三江航天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4.67 -- --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 62.51 4.45 

华工激光 -- -- 5.69 

湖北三江泉饮料有限公司 -- 1.71 -- 

湖北三江航天物业有限公司 -- 0.30 -- 

合  计 979.41 1,358.31 10.13 

预收款项：    

激光院 260.50 -- -- 

三江红峰 -- 2.30 -- 

合  计 260.50 2.30 -- 

其他应付款：    

三江集团 -- 10.50 4.56 

合  计 -- 10.50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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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关联方应付款项主要是发行人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及

关键器件研发基地建设相关工程建设款。 

（三）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

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在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董

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以及本次发行上

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 

（五）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六）经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就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事宜作出

了承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明确声

明目前不存在与发行人同业竞争的情况，并就日后避免同业竞争事宜作出了承

诺。 

（七）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在本次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对有

关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和措施进行了充分披露，没有重

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合法拥有 2 项土地使用权

及 4 项房屋所有权。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9 项注册

商标，真实、合法、有效；上述商标未设置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发行人未许

可他人使用上述商标。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98 项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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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且有效存续的专利，真实、合法、有效，未设置质押及其他权利限制，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未许可他人使用上述专利。 

（四）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 7 项经登记的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真实、合法、有效。 

（五）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包括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发行人通过购买方式取得上

述设备的所有权，权属关系真实、合法、有效。 

（六）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一家控股子公司睿芯

光纤，睿芯光纤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发行人持有该公司的股权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七）发行人的上述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八）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系通过出让方式合法取得，

房产系通过自建、购买等方式合法取得，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系通过购买方式取

得，商标、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系主要通过自行研发、设计后申请或受让

方式取得。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取得上述资产的相关权属证书或凭证。 

（九）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部分房产设置了抵押

外，发行人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受到限制的情况。 

（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子公司租赁房屋共 3 项，

房屋租赁合法、有效。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内容及形式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风险；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虽已履

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法律纠纷的重大合同。 

（二）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上述合同均由发行人作为合同一方签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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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合同的内容及形式合法、有效，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

权等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四）根据《审计报告》并经信达律师核查，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二节

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部分所披露的情形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

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发行人与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

发生，合法、有效。 

十二、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自发行人的前身锐科有限设立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增资行为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

续；发行人未发生过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重大出售资产的行为；发行

人的重大资产收购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手续。 

（二）发行人未来一年内没有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

收购的计划。 

十三、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已履行法定程序；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

章程》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公司章程（草案）》的制定已履行了法定程序，其内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章程要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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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可有效

指引发行人的规范运作。 

（三）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十五、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发行人最近两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和变化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发行人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职权范围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 发行人的税务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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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发行人享受的政府补助真实、有效。 

（四）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最近三年依法纳税，不存在因税务违法行为而被

处罚的情形。 

十七、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均已取得

环境保护部门批复，最近三年未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行政处罚。 

（二）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产品质量相关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十八、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用于投资“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规定。 

（二）发行人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已获得有效的备案或批准。 

（三）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与他人进行合作。 

十九、 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一致，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一）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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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

政处罚。 

（二）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的声明并经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股份的主要股东

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三）根据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的声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二十一、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经核查，发行人用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系由发行人

及其所聘请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共同编制。信达律师未参与该《招股说明书（申

报稿）》的编制，仅审阅了该《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并对其中引用《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查。信达律师认为，《招股说明

书（申报稿）》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因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而可能引致的法律风险。 

二十二、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发行人股东的国有股转持安排 

根据财企［2009］94 号《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及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2017〕140 号《关于武

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发行人境内发

行 A 股并上市后，三江集团将划转 320 万股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按

本次拟发行 3,200 万股计算，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股份数进行计算）。 

（二）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对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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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公开承诺事项，相关责任主体均提出了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上述相关主体提出的承诺约束措施合法有效，符

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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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

在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违法、违规行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引用的信

达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适当；除尚需取得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外，发行人已具备《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股票发行上市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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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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